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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 

2010-2011 年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 

屯 門 環 境 保 護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七 次 報 告  

 

會 議  

 工 作 小 組 於 本 年 3 月 10 日 舉 行 第 八 次 會 議 。  

 

「 最 佳 清 潔 員 工 選 舉 」  

2. 按 工 作 小 組 的 討 論，秘 書 處 已 於 1 月 13 日 發 信 邀 請 區 內 36 個 地 區

團 體 夥 拍 上 述 活 動，只 有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及 浸 信 宣 道 會 恩 門

堂 山 景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表 示 有 意 夥 拍。由 於 浸 信 宣 道 會 恩 門 堂 山 景 社 會 服 務

中 心 成 立 不 足 一 年，未 能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，故 未 能 成 為 是 次 活 動 的 夥 拍 團

體 。  

 

3. 召 集 人 歡 迎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代 表 出 席 會 議。他 續 向 各

與 會 者 簡 介 最 佳 清 潔 員 工 選 舉 的 背 景。清 潔 員 工 屬 社 會 中 基 層 的 職 業，但

其 工 作 表 現 將 直 接 影 響 居 民 的 健 康 及 生 活 環 境；選 舉 的 目 的 是 為 鼓 勵 及 表

揚 表 現 傑 出 的 清 潔 員 工。選 舉 分 為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屋 苑 兩 組 別，經 由 所 屬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、 業 主 委 員 會 、 互 助 委 員 會 、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管 理 公

司 或 清 潔 公 司 提 名 參 賽 。  

 

4.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就 活 動 計 劃 有 以 下 建 議 ：  

(i) 明 確 宣 揚 活 動 的 目 的 及 宗 旨 ， 加 強 社 區 教 育 ；  

(ii)  包 含 推 廣 綠 色 生 活 的 元 素 ；  

(iii)  進 行 環 保 清 潔 介 紹 及 示 範 ， 加 強 居 民 於 生 活 中 實 踐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

5.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代 表 表 示，將 從 活 動 內 容、中 心 資 源

分 配 及 可 持 續 性 ， 研 究 夥 拍 是 次 活 動 。  

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1 年 3 月 15 日  

檔 案 ： HAD TMDC/13/35/EHDDC/7 Pt.4 

附 件 一



附 件 二

屯 門 區 議 會  

2010-2011 年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 

街 市 及 違 例 擺 賣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七 次 報 告  

 

會 議  

 工 作 小 組 於 2011 年 2 月 28 日 舉 行 第 七 次 會 議 。  

 

跟 進 麒 麟 徑 及 達 仁 坊 食 肆 違 例 擴 張 問 題  

2. 食 環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的 代 表 向 成 員 報 告，於 2010 年 11 月 至 12 月 期 間 ，

在 麒 麟 徑 及 達 仁 坊 進 行 的 行 動 及 檢 控 數 字 。  

 

3.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民 政 處 )代 表 表 示 ， 麒 麟 徑 及 達 仁 坊 環 境 改 善 工 程

正 進 行 中 ， 第 一 期 工 作 將 於 3 月 份 完 工 ， 隨 即 將 展 開 第 二 期 工 程 。 整 項 工 程 預

計 於 5 月 份 完 成 。  

 

4. 經 討 論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就 麒 麟 徑 及 達 仁 坊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(第 一 期 )進 行

實 地 視 察 ， 並 請 民 政 處 提 供 兩 個 視 察 的 日 期 ， 供 工 作 小 組 選 擇 。  

 

跟 進 置 樂 區 及 新 墟 店 鋪 違 規 事 宜  

5.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新 墟 屯 門 中 心 大 廈 進 行 裝 修 工 程 ， 對 外 圍 商 戶 有 一 定

的 影 響，有 商 戶 需 要 把 貨 物 放 置 於 店 外。此 外，和 平 徑 商 戶 違 例 擴 張 及 衞 生 問

題 嚴 重 ， 她 請 食 環 署 加 強 巡 視 及 監 管 。  

 

6.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署 方 曾 收 到 居 民 就 和 平 徑 商 戶 違 例 擴 張 問 題 、

店 前 衞 生 等 問 題 的 投 訴 。 就 此 ， 署 方 於 2 月 21 至 23 日 期 間 ， 向 有 關 商 戶 發 出

勸 喻 信 件，要 求 上 址 一 帶 商 戶 在 經 營 期 間 能 合 作 保 持 地 方 清 潔 及 減 少 對 途 人 造

成 滋 擾 ， 並 於 2 月 24 日 開 始 加 強 檢 控 。 目 前 商 戶 的 違 規 情 況 已 有 所 改 善 ， 食

環 署 會 繼 續 留 意 有 關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 

7. 至 於 置 樂 區 ， 召 集 人 請 食 環 署 繼 續 關 注 商 戶 違 規 的 情 況 ， 特 別 留 意 嘉 喜

利 大 廈、麗 寶 大 廈 的 商 戶。他 續 表 示，新 開 業 的 置 樂 美 食 違 規 問 題 需 要 盡 早 解

決，包 括 店 前 擺 賣 和 晚 間 把 桌 椅 置 於 店 外 營 業 情 況 等。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跟 進

上 述 情 況 ， 加 強 教 育 工 作 及 安 排 突 擊 檢 控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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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 進 違 例 擺 賣 事 宜  

8. 有 成 員 表 示，建 榮 熟 食 市 場 有 檔 戶 懷 疑 違 例 建 築，例 如 加 設 鐵 欄、鐵 台 及

類 似「 玻 璃 屋 」等 構 建 物，另 有 檔 戶 擅 自 佔 用 公 眾 地 方，他 請 食 環 署 安 排 巡 查 。

此 外 ， 三 聖 邨 熟 食 巿 場 衞 生 情 況 欠 佳 ， 他 亦 請 有 關 部 門 留 意 。  

 

9.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，署 方 曾 與 建 榮 熟 食 市 場 的 新、舊 租 戶 進 行 協 商 會 議，商

討 膳 食 區 座 位 安 排 等 事 宜 。 建 榮 街 熟 食 市 場 屬 於 早 年 落 成 的 舊 式 巿 場 ， 在 設 備

及 管 理 上 與 新 近 落 成 的 熟 食 中 心 有 所 不 同 。 在 管 理 舊 式 巿 場 時 往 往 需 要 較 多 時

間 與 新 、 舊 租 戶 協 商 及 解 決 。 至 於 有 委 員 指 出 市 場 內 懷 疑 違 例 建 築 可 能 會 阻 塞

走 火 通 道 ， 署 方 表 示 已 計 劃 在 今 年 稍 後 時 間 聯 同 建 築 署 ， 就 建 榮 熟 食 市 場 的 防

火 設 備 進 行 全 面 檢 測 及 改 善 ， 確 保 場 內 的 防 火 設 備 和 走 火 通 道 符 合 法 例 要 求 。

署 方 表 示 檔 位 任 何 的 改 動 都 須 向 部 門 申 請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諮 詢 建 築 署 的 意 見 。 就

市 場 內 懷 疑 違 例 建 築 物 的 情 況 ， 署 方 表 示 會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
街 巿 管 理 比 賽  

10. 經 討 論 後，工 作 小 組 通 過 本 年 停 辦 街 巿 管 理 比 賽，改 以 派 發 小 冊 子 的 形 式

教 育 商 戶 及 管 理 公 司 有 關 街 巿 營 運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， 例 如 保 持 通 道 暢 通 、 注 重 環

境 衞 生 等 ；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教 育 巿 民 ， 以 監 管 街 巿 衞 生 及 違 例 情 況 。  

 

廣 財 街 巿 最 新 情 況  

11.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成 員 有 關 廣 財 街 巿 進 展 情 況 時 表 示 ， 廣 財 街 巿 19 個 檔 戶

已 陸 續 遷 出 ， 最 後 一 個 檔 戶 將 於 3 月 31 日 搬 遷 。 據 悉 ， 衞 生 署 及 社 會 福 利 署 均

表 示 有 意 於 該 址 為 4B 區 居 民 提 供 社 區 服 務，詳 細 情 況 仍 有 待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的 回

覆 。  

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1 年 3 月 4 日  

檔 案 ： HAD TMDC/13/35/EHDDC/6 Pt.3 



附 件 三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 

2010-2011 年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 
第 54 區 第 二 號 地 盤 的 發 展 及 配 套 設 施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會 議  

   

工 作 小 組 於 2011 年 3 月 10 日 舉 行 了 第 五 次 會 議 。  

 
第 54 區 第 二 號 地 盤 整 體 工 程 報 告 及 工 程 時 間 表  
 
2.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（ 下 稱 拓 展 署 ）代 表 報 告，第 54 區 第 二 號 地 盤 的 土 地 平 整

和 相 關 的 基 建 工 程 的 設 計 已 完 成，並 已 就 重 置 涼 亭 旁 環 境 美 化 地 帶 的 初 步 設 計

與 紫 田 村 達 成 共 識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收 到 紫 田 村 就 牌 樓 外 觀 所 提 供 的 意 見 ， 有 關 牌

樓 的 資 料 和 圖 則 已 郵 寄 予 紫 田 村 村 長 ， 正 等 待 紫 田 村 方 面 的 意 見 。 而 第 54 區

的 污 水 泵 房 的 管 道 工 程 正 在 設 計 中 ， 稍 後 會 作 土 地 勘 察 。 第 二 號 地 盤 的 土 地 平

整 和 相 關 的 基 建 工 程 已 獲 得 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工 務 小 組 委 會 員 通 過，發

展 局 將 於 2011 年 4 月 或 5 月 向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進 行 工 程。若 撥 款 申

請 獲 得 通 過 ， 預 計 工 程 可 於 2011 年 下 旬 展 開 。  

 
3. 地 政 總 署 屯 門 地 政 處（ 下 稱 地 政 處 ）代 表 報 告，屯 門 第 54 區 第 二 號 地 盤 受

影 響 的 69 位 農 地 業 權 人 士 中 ， 有 50 位 已 接 納 了 地 政 處 的 特 惠 補 償 建 議 （ 不 包

括 接 受 暫 支 款 項 的 人 士 ） ， 其 中 35 位 已 收 取 補 償 ， 另 外 15 位 已 接 納 特 惠 補 償

建 議 的 個 案 仍 在 處 理 中 。 至 今 共 有 19 位 農 地 業 權 人 士 尚 未 接 納 地 政 處 所 提 出

的 特 惠 補 償 建 議 。  

 
跟 進 事 項

(a)  有 關 青 麟 路 近 紫 田 路 路 口 行 人 天 橋 的 設 計  

(b) 有 關 在 兆 康 路 增 設 行 人 過 路 設 施 橫 過 輕 鐵 路 軌 的 建 議  

 

4. 拓 展 署 代 表 表 示，數 位 立 法 會 議 員 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已 於 2011 年 1 月 14

日 在 兆 康 苑 （ 第 三 、 四 期 ）（ 下 稱 兆 康 苑 ）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了 解 由 第 二 號 地

盤 至 兆 康 輕 鐵 站 及 西 鐵 站（ 下 稱 兆 康 鐵 路 站 ）的 行 人 路 線 。 他 們 認 同 有 關 部 門

對 第 二 號 地 盤 將 來 的 行 人 路 線 的 規 劃 。 拓 展 署 代 表 並 表 示 ， 這 些 行 人 路 線 亦 曾

於 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論 。  

 

5. 房 屋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第 二 號 地 盤 的 出 入 口 將 設 於 兆 康 路 路 口 ， 將 來 居 民 能 沿

着 兆 康 路 行 至 兆 康 路 末 段 ， 利 用 兆 康 路 末 段 所 設 的 樓 梯 前 往 兆 康 西 鐵 站 ， 有 關

部 門 同 時 正 研 究 於 樓 梯 旁 加 設 升 降 機 可 行 性。署 方 同 時 研 究 於 兆 康 路 末 段 開 闢

一 條 行 人 路 繞 過 污 水 泵 房 ， 沿 着 輕 鐵 路 軌 旁 的 小 路 直 達 兆 康 輕 鐵 站 的 可 行 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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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有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使 用 有 關 部 門 研 究 中 的 道 路 前 往 兆 康 鐵 路 站 所 耗 的

時 間 ， 會 多 於 進 入 兆 康 苑 取 道 至 鐵 路 站 ， 質 疑 這 兩 條 路 能 否 吸 引 第 二 號 地 盤 的

居 民 使 用，並 表 示 將 來 兆 康 苑 可 能 避 免 大 量 非 屋 苑 居 民 進 入 兆 康 苑 而 封 鎖 部 份

出 入 口 。 而 現 時 兆 康 苑 （ 第 三 、 四 期 ）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（ 下 稱 法 團 ） 已 通 過 在 新

管 理 合 約 中 重 整 道 路 管 理，將 來 第 二 號 地 盤 和 附 近 的 居 民 只 可 以 環 繞 兆 康 苑 外

圍 前 往 鐵 路 站 。 另 有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一 些 與 兆 康 苑 同 期 的 屋 苑 能 夠 透 過 業

主 大 會 對 所 屬 公 契 規 管 的 地 方 作 出 改 動，法 團 只 需 向 政 府 提 供 相 關 的 結 構 安 全

證 明 便 能 改 動 建 築 物 外 貌 ， 詢 問 兆 康 苑 能 否 參 考 該 些 屋 苑 的 做 法 。  

 
7. 有 列 席 人 士 表 示 ， 兆 康 苑 的 平 台 曾 在 雨 天 時 水 浸 ， 法 團 為 解 決 問 題 決 定 鑿

通 平 台 外 牆 讓 積 水 沿 外 牆 疏 導 。 假 如 平 台 外 牆 受 公 契 規 管 ， 而 當 年 鑿 通 平 台 外

牆 疏 通 積 水 卻 需 向 房 屋 署 申 請，停 車 場 的 外 牆 的 擁 有 權 和 業 主 能 否 改 動 外 牆 則

存 有 疑 問 。  

 
8. 房 屋 署 代 表 表 示 兆 康 苑 商 場 及 停 車 場 的 租 約 事 務 管 理 處 一 直 以 來 願 意 配 合

地 區 發 展 的 方 案 ， 但 有 關 方 案 必 須 符 合 法 例 和 解 決 技 術 問 題 。 根 據 資 料 所 得 ，

早 前 提 及 的 伸 延 天 橋 方 案 涉 及 兆 康 苑 第 三 、 四 期 的 公 用 部 份 。 署 方 在 兆 康 苑 第

三 、 四 期 只 佔 三 個 業 權 份 數 ， 不 能 單 方 面 改 變 公 用 部 份 的 用 途 。  

 
9. 經 討 論 後 ， 召 集 人 請 房 屋 署 代 表 於 會 議 後 查 看 有 關 記 錄 ， 釐 清 停 車 場 的 外

牆 的 擁 有 權 和 管 理 權 ， 以 確 定 署 方 及 法 團 能 否 改 動 停 車 場 的 外 牆 ， 並 探 討 在 兆

康 苑 願 交 出 部 份 地 方 建 設 樁 柱 的 情 況 下 ， 是 否 仍 涉 及 私 人 物 業 地 權 。  

 

10. 房 屋 署 代 表 強 調 就 上 述 問 題 各 方 應 尋 求 法 律 意 見 ， 依 法 進 行 。  

 

11. 召 集 人 請 秘 書 處 發 信 邀 請 房 屋 署 就 上 文 第 12、 13 段 ， 以 及 天 橋 樁 柱 問 題 ，

派 員 出 席 2011 年 3 月 18 日 的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， 以 便 一 同 商 討 有

關 事 宜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請 房 屋 署 於 下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提 交 書 面 報 告 。  

 
（ 會 後 補 註 ： 房 屋 署 已 提 交 書 面 回 覆 （ 見 附 件 ） ， 表 示 未 能 出 席 下 次 環 境 、 衞

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）  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檔 案 ： HAD TMDC/13/35/EHDDC/10 

日 期 ： 2011 年 3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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